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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等部门的涉税信息交流与共享，建立长效

的信息交换和协作机制。通过改革税务登记制

度、国地税联网等措施来实现国地税之间的信

息交流 ；通过构建登记信息的电子交换平台实

现税务与工商、质量监督部门的信息交换 ；通

过储户实名制实现税务与金融部门对纳税人银

行资金信息的共享 ；通过实行公民和企业代码

统一制和代码终身制实现税务与劳动社会保障

部门的信息共享。

（三）税源信息处理手段的管理创新

1．建立统一的数据交换平台。提高信息集

中度是信息化建设发展的必然趋势，信息集中

管理应用和共享的程度亦是信息化建设一个很

重要的标志。要加快税收数据中心的建设，建立

统一的数据交换平台，从而提高集中度，为信息

的集中处理创造条件。

2．搭建税源的业务框架平台。搭建税源的

业务框架平台，将资源开发利用放在信息化建

设的核心地位。要按应用需求对信息采集内容

进行规划，并据此搞好信息源布点，建设信息采

集系统，将有价值的信息源源不断地汇集在网

络的各带点上，然后将各种历史数据、财务信

息、申报信息等通过计算机技术，建立模型进行

加工分析，使采集的信息智能化，形成高质量的

精品，最后将它输送到决策者和用户手中。以省

或中心市为区域建立税源数据处理中心，使之

成为税收征管信息化的枢纽数据处理中心。

3．提高对信息的综合分析水平。随着大量

涉税数据的产生和收集，需要对这些海量信息

进行实时的和深层次的分析。数据仓库提供了

容纳大量信息的场所，而数据挖掘技术能够从

大量繁杂的涉税数据中找出真正有价值的税源

管理信息。有条件的税务机关要利用数据仓库、

数据挖掘等技术建立综合数据库和管理系统，

将来自纳税人、上级和下级税务机关的电子数

据及其他相关信息纳入数据库管理，提供领导

和各部门使用，实现信息共享，提高信息资源利

用水平。  

　　　（作者单位 ：浙江省宁海县地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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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9 月 1 日，第七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

得税法》正式实施。工薪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涨”了，

中 低 收 入 者 的 名 义 税 率 也 由 5% 降 到 了 3%。然 而，此

次修订个税法，只解决了工薪阶层和个体工商户的部分税负问

题，许多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没能彻底解决，其中首要的问题就

是各项所得之间的税负平衡问题。

一、工薪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基本税负比较

从费用扣除标准看，上世纪 80 年代，工薪所得必要费用扣

除标准为 800 元，当时劳务报酬的基准扣除额也是 800 元，尚

且 算 作 公 平。而 当 工 薪 所 得 费 用 扣 除 标 准 由 800 元 先 后 调 至

1600 元、2000 元和如今的 3500 元时，劳务报酬的基准扣除额

仍停留在 800 元，这种调整只注意了占有较大比例的工薪一族

的声音，却忽视了相当数量自由职业者的利益。二者同为劳动

者，但税负差距较大。

从 税 率 上 看，假 如 一 个 工 人 月 薪 5000 元，只 需 缴 纳

（5000-3500）×3%=45 元 的 个 人 所 得 税，而 一 个 自 由 职 业 者

每 月 劳 务 报 酬 也 是 5000 元，却 需 要 承 担 5000×（1-20%）×

20%=800 元 的 个 人 所 得 税，如 果 这 个 地 区 的 营 业 税 起 征 点 恰

好 是 5000 元，该 劳 动 者 还 要 承 担 5000×5%（1+10%）=275 元

的营业税、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税负高达 1075 元。相反，如

果 一 个 高 薪 职 员 月 收 入 为 80000 元，需 要 承 担 个 税（80000 －

3500）×35%-5505=21270 元，而 一 个 走 穴 的 演 员 若 获 得 一

次 同 等 金 额 的 演 出 费，需 缴 纳 的 个 税 为 80000×（1-20%）×

40% － 7000=18600 元。由此可见，劳务报酬所得的低收入者

税负重于工薪所得，而高收入者税负却轻于工薪所得。因此，

当前个税法有关劳务报酬所得的规定，不能很好地处理自由职

业者低收入群体和工薪阶层的税负公平问题，又忽视了“强势

群体”与工薪阶层税负不公的现象，致使取得劳务报酬的群体

里，低收入者没能得到照顾，高收入者没能得到更有效的调控。

二、工薪所得与个体户生产经营所得基本税负比较

如果按个体工商户最低年所得 15000 元级次计算，年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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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额 为 15000×5%=750 元，而 一

个 普 通 职 工 若 年 应 税 所 得 15000

元， 只 需 缴 纳 15000/12×3%×

12=450 元，个体户税负高出普通职

工 66.67%。如果按个体工商户最高

年所得 100000 元级次计算，年应纳

税额为 100000×30%-9750=20250

元，而一个高薪收入者若年应税所

得 100000 元，只需缴纳（100000/12

×20% － 555）=13340 元，个 体 户

税负高出高薪收入者 51.80 个百分

点。税 负 不 公，不 利 于 鼓 励 个 人 投

资 创 业，尤 其 在 高 失 业、高 通 胀 的

当 下，等 于 给 自 主 创 业、自 谋 职 业

下了一个“绊脚石”，不利于国家就

业政策导向的落实。

三、工薪所得与财产租赁、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及利息股息
红利所得基本税负比较

假 设 一 名 高 级 职 员 月 工 薪 所

得 50000 元，应 纳 个 人 所 得 税 为

（50000-3500）×30%-2755=11195

元，而一个拥有价值数百万元商业

门脸的个人，如果月租金缴纳了营

业 税 等 相 关 税 费 后 还 剩 余 50000

元 的 话，只 需 缴 纳 个 税 50000×

（1-20%）×20%=8000 元。靠 放 贷

吃饭的“有钱人”，如果月利息收入

扣 除 相 关 税 费 后 所 得 为 50000 元，

即便是按照 50000 元的 20% 全额纳

税，也 不 过 10000 元，比 工 薪 阶 层

低了许多。

财产租赁、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等基本上属于资本利得，随着个人

财 富 的 积 累，可 能 出 现 后 代“ 吃 老

本 ”的 现 象，在 我 国 正 式 开 征 遗 产

税或赠与税之前，个人所得税对于

这 种 现 象 不 能 进 行 有 效 调 节，在

一定程度上，仍然会存在工薪阶层

税负相对较重的问题。不利于引导

公民克服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传

统观念，不利于抑制财富过分出现

传代积聚、放弃对祖荫的依赖，更

不利于鼓励人们通过勤劳致富。同

理，对数以百千万元的股票转让所

得 免 税，对 于 投 资 者 从 上 市 公 司

分 得 的 股 息 减 半 征 税，对 买 卖 证

券 基 金 所 得 及 带 有 投 资、分 红 性

质的险种的投资分红所得不征税，

资 本 所 得 的 连 续 性 和 稳 定 性 远 远

大 于 劳 动 所 得，付 出 的 代 价 却 小

于 劳 动 所 得，与 必 要 生 活 费 用 的

相关程度也低于劳动所得，这些皆

有违税收公平。

四、工薪所得与偶然所得
基本税负比较

与偶然所得相比，尽管工薪所

得 在 12500 元 时，扣 除 3500 元 的 必

要费用，适用税率为 20%，而一旦超

过这个界限，就要比偶然所得缴纳更

高的个税。假设一个高级职员月薪

100000 元，需要承担（100000-3500）

×45%-13505=29920 元 的 个 人 所

得税，而若通过抓奖或赌彩方式取

得 100000 元 的 奖 金，却 只 需 承 担

100000×20%=20000 元的个人所得

税，二者税负相差 9920 元。这在一

定程度上鼓励了投机取巧、不劳而

获，有悖我国的社会主义分配政策。

五、促进个人所得税税负
公平的建议

尽管上文是就工薪所得和其他

各项所得的个案比较，但绝不是以

偏概全，而恰恰反映了在每项所得

的某些层面上费用扣除标准和税率

设 计 上 的 缺 陷。要 克 服 这 些 缺 陷，

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

作用，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

第 一，将 目 前 的 分 类 课 征 制、

CHINA  STATE  FINANCE 财税改革

部分分类与综合课征相结合的办法

改为全面的综合课征制。对居民的

个人所得实行全员银行结算，将银

行结算系统与纳税申报系统有效对

接，全面掌握居民收入信息，实现

个税操控信息化，真正达到个人自

动申报和源泉扣缴的有机结合。

第二，充分考虑不同地域、不同

家庭等因素，在费用扣除方面做到科

学合理。首先要提高劳务报酬所得中

低收入者的费用扣除标准，适度降低

高收入者的定率扣除标准，改变个人

劳务报酬分项分次课征的办法，对劳

务报酬属性的收入实行合计政策，以

每月取得的同类总收入 20000 元为界

限，一次所得 20000 元以下，定额扣

除 3000 元，20000 元以上，定率扣除

所得额的 15%。既然个人所得税属

于地方税，就应给予地方较大的权

限，在税法上比照增值税、营业税起

征点的规定，实行一定幅度的费用

扣除限额，以便地方根据本地区居

民平均收入水平制定切合实际的扣

除标准。

第三，适当调整目前的税率体

系，均 衡 各 项 所 得 的 税 负 临 界 点。

尽管本次税改工薪所得税负明显降

低，但与世界各国综合比较，税率

档次仍显过多，税负偏重。建议在

累进税率的税负和档次上向个体工

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看齐，同时，将

财产租赁所得这类经常、连续、稳

定的收入也纳入到累进税率调节的

范 畴。而 对 于 利 息 股 息 红 利 所 得、

偶 然 所 得 等 净 收 益 较 高 的 所 得 事

项，在达到一定额度时采用适当加

成或加倍的办法，以达到真正的调

控目的。  

（作者单位 ：河北省保定职业

技术学院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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